《苏州市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苏州市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是苏州市人民政府2023年规章立法计划正式项目，由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监局”）起草。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市连锁经营企业发展迅猛，根据《苏州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16至2019年，连锁门店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连锁经营企业发展空间与能量十分巨大。从产业规模看，仅连锁餐饮业，其产值已达29亿元，如果加上各类超市、便利店中的连锁食品经营，其产值规模已经相当庞大。

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食品安全总体形势保持平稳，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但是，在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存在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不到位、原料贮存和食品加工制作不规范、环境不整洁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大量的负面舆情，如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稽查大队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在喜茶门店检查时，发现“店堂内及操作台上飞虫很多”，就引起了整个喜茶连锁企业的食品安全风险。再如前几年发生的南园包子被查有食品安全问题，也引发了市民的重大关注。

二、立法前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立法前评估办法》要求，市市监局作为《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立法起草和前评估的实施单位，具体负责立法前评估工作。2022年4月，市市监局成立了由局分管负责人任组长，市市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处、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处、法规处等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立法前评估工作起草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具体负责《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和立法前评估起草工作。为保证本次立法前评估高效高质完成，市市监局委托第三方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参与开展本次立法前评估。评估小组于2022年8月制定了立法前评估工作方案，综合运用多种评估办法，并结合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积极开始立法前评估相关活动。评估过程中，评估小组通过公开征求意见、案例分析等方法全面开展了评估、起草工作。根据立法前评估实施过程中得到的基础材料，评估小组在得出初步结论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在听取有关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并于2022年9月经局立法专家内部评审，经法制机构审核并修改后，按时形成报告并上报。

三、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以人民为中心，保障餐桌上的安全的必要措施。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关系人心向背和社会稳定。《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正是在地方层面的落实党中央要求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要求在食品安全领域强化法治理念、健全法规制度的必要措施。 

（二）《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控制连锁食品经营风险的必要手段。
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大，又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说“食品安全是餐饮的黑天鹅”。一个食品连锁门店发生事故，就会导致各地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受到全面波及，也会造成市场监管部门疲于奔命，社会舆情直接发酵。只有通过立法，加强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特别是总部的监管，才是食品安全的最重要保障。

（三）《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创建和创建成果制度化的必然选择。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创建，是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1版）的要求，参评城市应当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配套出台本地食品安全相关规章制度，法规制度健全。我市的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是比较欠缺的，所以亟需制定《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弥补这部分空白。同时，将创建成果制度化，可以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是促进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发展，保障疫情常态化防控食品供应的必要途径。
从近日“巴黎贝甜”被处罚一案引起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可以看出，在疫情防控条件下，如何处理好食品生产和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一个重要课题。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食行生鲜、丽华快餐、老娘舅等一批本土连锁食品经营企业在防控食品供应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疫情防控要求已经与门店经营、冷链运输、食品加工生产等连锁食品经营各环节紧密相连，在制度层面对连锁食品经营企业进行规范，也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立法的可行性

（一）制定办法的立法依据和参考资料充分。
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都经过了最新的修订，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管理起到了总领性的作用。兄弟省市的经验也可以为我市所借鉴。

（二）我市在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市历来重视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管理。“百店同查”是苏州在连锁食品经营监管方面的创新举措实践中的成熟做法，为我市开展连锁食品安全立法工作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三）拟采取的措施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要求，与现行管理措施相协调。
本次立法主要拟规定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监管范围，总部和门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发展方向、服务规范、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本次立法拟采取的措施，均是建立在上位法的基础上予以细化，未设置新的许可和处罚，没有设置减损相对人权利的措施，符合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修改拟采取的措施，整合了现有规定，并吸收了实践操作做法，与上位政策相协调，符合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与其他领域的相关规章相协调。
五、主要内容和特色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5条，主要包括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定义、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总部责任、中心厨房、配送中心和门店的责任、连锁食品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由于拟立法的层级为规章，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除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的指引性条款外，未新设减损相对人利益的处罚条款。

内容特色上，一是目前国家和省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连锁食品经营进行规范尚未有制定上位法，《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是在连锁食品经营监管方面的创新举措，具有深远意义。二是《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创设性地规定了连锁企业总部职责，要求总部“建立健全覆盖从总部到门店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并“对食品安全负总责”。与国家市场总局第60号令《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契合。三是《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我市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一些成熟的做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了规定，增强了可操作性。如要求企业“积极运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开发的网络信息平台对所属中央厨房、配送中心和门店信息进行上报。”四是《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还对针对我市传统食品经营企业多的特点，规定“引导鼓励‘老字号’食品企业扩大市场规模、发展连锁经营。”从而促进江南饮食文化传承，进一步推动我市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